
附件

北京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与评审暂行办法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若干政策>的通知》文件精神，根据《关于卫生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发〔2002〕101号），为促进我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事业的快速发展，加强社会举办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开辟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与评审渠道，搭建职称工作平台，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在北京地区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内，从事医疗、预防、保健、药学、护理及其他卫生技术专业工作的人员。 
二、考评原则

按照“自主申报、科学评价、评聘分开、择优聘任”的原则，开展我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考试、评审与聘任工作。
  三、资格设置
    我市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专业技术资格体系共设置五个级别，分别为：初级士（医士、护士、药士、技士），初级师（医师、护师、药师、技师），中级（主治医师、主管医师、主管护师、主管药师、主管技师），副高级（副主任医师、副主任护师、副主任药师、副主任技师），正高级（主任医师、主任护师、主任药师、主任技师）。 

四、申报条件

凡在北京地区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内工作，与单位确立了人事、劳动关系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论户籍、人事档案是否在京，不受单位职务数额和结构比例限制，只要符合申报条件，均可自主参加职称考试与评审。
    （一）申报卫生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2、担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考核合格。

    3、取得规定的继续教育学分（学时）。

    4、取得相应的外语和计算机合格证书。

    5、对申报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须具备执业医师资格。

    （二）申报卫生技术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医学大学本科毕业或取得学士以上学位，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5年；

    2、医学专科或大学普通班毕业，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7年，期间作为第一作者在核心期刊发表不少于3篇专业学术论文（不含个案、摘要、综述等，下同）；

3、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3年，期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主要完成人；

4、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期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主要完成人。

    （三）申报卫生技术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临床医学博士后人员在完成博士后研究工作、出博士后流动站前；

    2、取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2年；

    3、取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4年；

    4、医学大学本科毕业，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5年；

    5、医学专科、大学普通班毕业，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7年，期间作为第一作者在专业核心期刊发表3篇及以上专业学术论文；

    6、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不少于3年，期间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的主要完成人；

    7、担任卫生技术系列相应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期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主要完成人。

    （四）申报卫生技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外语、计算机考试要求按照相关政策执行。

(五)申报中、初级卫生技术系列专业技术资格按国家有关报考条件执行。
五、评审要求
    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卫生技术人员，在参评专业技术资格时，评委会应考虑申报人所在医院的规模、专科特色，以医德医风、诊治数量、质量等要素为考核重点，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评价，重点考核其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六、资格取得和使用

 申报正高级、副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经单位考核和人事档案所在地的人才服务机构审核，由医疗机构所在区县的人力社保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批准并出具委托函，报送市卫生局参加评审。通过评审取得相应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由市卫生局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验收、备案并颁发资格证书。

申报初级士、初级师以及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到人事档案所在地的区县考点报名参加全国初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医师资格考试、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考试通过即取得相应初、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由国家考试机构颁发相应资格证书。

取得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自主、择优聘任专业技术职务。取得资格人员并在项目资助、人才培养和激励表彰中享有本市同级别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

七、解释权和生效日期

本办法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卫生局负责解释，本办法自2013年2月7日起实行。
                               二○一三年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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